
參加教育機構或學校所舉辦兩三天類之研討會、講習會、說明會，可否以公差參

加報支雜費 

（原行政院主計處 92.12.30 處忠字第 0920008213 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「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」第 4點規定：「奉派以公假登

記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檢討會、觀摩會、說

明會等有關往返交通費及膳宿費均比照前述原則辦理。」(現行為各機關派員參

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 5點，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屬訓練或講習

性質之各項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檢討會、觀摩會、說明會等活動，有關交

通費及住宿費，均比照第 3點及第 4點規定辦理)。依來函所述，參加教育機構

或學校所舉辦兩三天之研討會、講習會、說明會，活動結束後都有研習條註明研

習時數，故參加人員係屬學員身分，不得報支雜費。 


